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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用航空通信导航监视新技术应用管理办法

（征求意见稿）

第一章 总 则

第一条（制定目的） 为规范民用航空通信导航监视新技术应

用工作，促进新技术应用推广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用航空

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飞行基本规则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无

线电管理条例》和《民用航空通信导航监视工作规则》，制定本

办法。

第二条（适用范围） 本办法用于指导在中国民用航空领域开

展通信导航监视新技术应用工作，与通信导航监视新技术应用工

作有关的单位和个人，应当遵守本办法。

第三条（新技术定义）本办法所称的通信导航监视新技术（以

下简称“新技术”）是指用于通信导航监视服务，支持一种或者

多种新的运行概念、运行方式，尚未在行业广泛应用的技术、设

备、系统以及它们的集成。

第四条（管理阶段） 新技术应用管理包括需求规划、技术研

发、试点验证、标准规范管理和应用推广五个阶段。

第五条（主体职责） 民航局负责统一指导和管理新技术应用

活动，地区管理局负责监督管理本地区新技术应用活动，通信导

航监视运行保障单位负责具体实施本单位新技术应用活动。

第六条（应用推广政策） 民航局鼓励技术研发单位和通信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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航监视运行保障单位开展新技术研究与应用工作。

第二章 需求规划

第七条（需求统筹） 民航局根据行业发展需要，结合相关单

位提出的需求和建议，统筹规划与制定新技术应用需求。

第八条（需求评估） 需求规划过程中，民航局可以根据需要

组织评估新技术应用需求，确保新技术应用需求科学合理并符合

行业发展总体规划。

第九条（需求发布） 民航局在相关规划、技术应用政策和路

线图中明确新技术应用需求，并视技术发展情况，适时进行更新。

第十条（需求建议） 通信导航监视运行保障单位以及与通信

导航监视服务有关的单位可根据需要提出新技术应用的需求和建

议。

第三章 技术研发

第十一条（新技术研究与研制） 技术研发单位根据新技术应

用需求开展新技术相关设备、系统研究与研制工作。

第十二条（实验验证） 研发过程中，技术研发单位可根据实

际需要开展实验室或模拟运行现场环境下的实验验证。实验验证

工作原则上不应在运行现场开展，不得对运行安全造成影响。

第四章 试点验证

第十三条（应当试点验证的情况） 新技术的应用需要对现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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管制方式、管制间隔、运行方式和运行程序进行调整的，通信导

航监视运行保障单位应开展新技术试点验证工作。通信导航监视

运行保障单位结合实际运行需求或根据民航局相关要求及规划提

出试点验证需求、工作计划和初步实施方案，经地区管理局评估

具备试点验证条件的，民航局视情况统一组织或委托地区管理局

组织试点验证工作。

第十四条（试点验证工作方案） 在相关通信导航监视运行保

障单位进行新技术试点验证的，通信导航监视运行保障单位应研

究提出新技术试点验证具体实施方案并报民航局或地区管理局备

案。

第十五条（安全评估） 试点验证前，通信导航监视运行保障

单位应对新技术试点验证开展安全评估，并根据试点验证的实施

方式开展专家评审工作。试点验证涉及无线电频率及无线电台站

使用的，需按相关规定执行。

第十六条（试点验证评估） 试点验证过程中，通信导航监视

运行保障单位应当全面记录新技术运行相关人、机、环、管数据，

深入开展验证评估工作，并及时优化改进，验证评估工作可以委

托其他单位或相关专业人员协助开展。

第十七条（试点验证总结报告） 试点验证结束后，通信导航

监视运行保障单位应全面总结新技术试点验证情况，形成试点验

证总结报告并提交民航局或地区管理局，报告应包含以下内容。

（一）新技术试点验证基本情况；



- 4 -

（二）新技术试点验证成果与效果；

（三）试点中的安全风险及采取的措施；

（四）所涉及的标准和规范制定、修订建议；

（五）取得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；

（六）新技术试点验证结论；

（七）进一步推广的条件和前景；

（八）存在的问题及改进意见。

第五章 标准规范管理

第十八条（标准规范管理程序）根据民航局有关规定，相关

单位应在空管现行法规标准体系框架下开展新技术相关标准和规

范性文件制定、修订、批准、发布等有关工作。

第十九条（标准规范内容） 新技术涉及的标准主要包括技术

类标准和建设类标准，技术类标准包括但不限于设备技术要求、

测试方法等，建设类标准包括但不限于配置规范、基础设施工程

建设要求、无线电台（站）设置场地及电磁环境要求等。

新技术涉及的规范性文件包括但不限于人员培训、人员执照、

设备使用许可、设备运行保障与维修维护、飞行校验等。

第六章 应用推广

第二十条（应用推广条件） 民航局结合新技术试点验证、标

准规范制定等相关情况，组织研究新技术推广范围、计划、路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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及相关设施设备管理方式，开展新技术应用推广工作。新技术应

用推广工作仅涉及部分地区的，可由地区管理局组织实施。

第二十一条（新技术设备准入）通信导航监视运行保障单位

购置和使用实行使用许可管理的新技术设备，应当从民航局定期

公布的《民用航空通信导航监视设备使用许可目录》中选取。

通信导航监视运行保障单位购置和使用不实行使用许可管理

的新技术设备，应当符合国家和民用航空有关法律、法规、规章、

规范性文件和技术标准的要求，确保设备的安全性、可用性和可

靠性。

第二十二条（应用实施） 实施新技术应用的通信导航监视运

行保障单位应当具备应用条件，制定安全保证措施，开展相应人

员培训与安全评估工作，并对应用活动的安全负责。

第二十三条（应用后评估） 通信导航监视运行保障单位应当

开展相关新技术投入应用后的评估工作，评估是否达到预期效果。

第七章 监督检查

第二十四条（监督检查目的） 民航局和地区管理局依据职责

对新技术应用活动有关的单位实施监督检查，确保其符合本办法

的规定。

第二十五条（监督检查实施） 通信导航监视运行保障单位应

当对民航局和地区管理局执法人员的监督检查给予积极配合，不

得向执法人员隐瞒情况或者提供虚假情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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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十六条（监督举报） 任何单位和个人有权向民航局或者

地区管理局举报违反本办法的行为。

第八章 附 则

第二十七条（解释权） 本办法由民航局负责解释。

第二十八条（生效期）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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